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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部关于统筹管理卫生系统标识的通知 

卫办发〔2011〕74 号 

 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卫生局，部直属各单位，部机关各司局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卫生系统标识的使用，便于社会认

知，提升卫生系统的整体社会形象，经部务会研究，

决定统筹管理卫生系统标识，分为卫生行政部门标

识、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识、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、

卫生系统特定活动标识等四类标识使用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卫生行政部门标识 

卫生部和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统一使用

卫生部部徽。部徽的绘制和使用按照《卫生部办公厅

关于发布卫生部部徽的通知》（卫办厅发〔1998〕第

13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 

二、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识 

（一）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志作为全国各级各

类医疗机构及妇幼保健、医疗急救等机构的标识。医

疗卫生服务机构标志的绘制和使用参照卫生部、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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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药管理局、总后卫生部《关于启用医疗卫生机构

统一标志的通知》（卫医发〔1998〕第 10 号）等文

件执行。 

（二）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识作为全国基层卫

生服务机构的标识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标识的绘制和

使用参照《卫生部关于启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识的

通知》（卫妇社发〔2007〕188号）等文件执行。 

（三）将卫生监督徽标作为全国各级卫生监督机

构的标识。卫生监督徽标的绘制和使用按照《卫生部

关于调整卫生监督员制服佩戴标志的通知》（卫监发

〔1996〕第 85号）、《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监督制、

着装管理的通知》（卫监发〔1996〕第 86号）、《卫

生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车辆外观标识的

通知》（卫办监督发〔2005〕210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 

（四）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志作为全国各级疾

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标识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识的绘

制和使用按照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》（卫办疾控发〔2004〕113号）

等文件执行。 

三、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 

（一）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志加注“中国卫生”

中英文字，作为卫生系统在社会上开展医疗卫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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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（包括卫生应急工作）的统一形象标识。为体现

地区特点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可加注“ＸＸ卫生”中英文字，用于在国内开展活

动，其中“ＸＸ”为各省份的名称，例如：“北京卫

生”、“河北卫生”、“内蒙古卫生”、“新疆卫生”，

等等。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的标准图案及说明、使

用管理规定见附件。原有卫生应急标识不再使用。 

（二）将援外医疗标识作为卫生系统开展对外卫

生工作的统一形象标识。援外医疗标识的绘制和使用

按照《援外医疗队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卫国际发

〔2009〕103号）执行。 

四、卫生系统特定活动标识 

将已经使用的计划免疫标识、艾滋病防治宣传教

育标识、中国精神卫生标识、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

行动标识、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标识、无偿献

血标识、中国妇幼卫生标志等作为特定活动标识，限

定在特定活动中使用。 

五、实行统筹管理 

除特定活动标识外，原则上不再新增标识。卫生

部负责统筹管理卫生系统所有标识（不含特定活动标

识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新增或废除标识及变

更标识设计、使用范围等事项，如确因工作需要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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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报经部务会批准，以卫生部或卫生部办公厅文件形

式对外公布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附件：1．卫生部系统部分标识参考图案.doc 

      2．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标准图案与说明.doc 

      3．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使用管理规定.doc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moh.gov.cn/cmsresources/mohbgt/cmsrsdocument/doc13134.doc
http://www.moh.gov.cn/cmsresources/mohbgt/cmsrsdocument/doc13135.doc
http://www.moh.gov.cn/cmsresources/mohbgt/cmsrsdocument/doc1313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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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卫生系统部分标识参考图案 
 

一、卫生部部徽 

 

二、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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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标识 

 

四、卫生监督徽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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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标识 

 

六、援外医疗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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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计划免疫标识 

 

八、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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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中国精神卫生标识 

 

十、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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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标识 

 

 

十二、无偿献血标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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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中国妇幼卫生标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以上仅为标识的参考图案，标准图案及尺寸规格等

按照相关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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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 

标准图案与说明 

 

图案 1（横向） 

 

图案 2（竖向） 



13 
 

 

图案 3（横向） 

 

 

图案 4（竖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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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分为横向和竖向两种标准组合

图案式样。 

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是由“白边的四颗红心围绕着白

十字图形”、“中国卫生”和“CHINA HEALTH”三个元素组成的一

个整体图案。 

“四颗红心”分别代表卫生人员对病人、对服务对象的爱

心、耐心、细心、责任心，表示以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为中

心；“CHINA HEALTH”是“中国卫生”的英文译文；“中国卫生”

突出在社会上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活动（包括卫生应急工作）

中，卫生系统人员的整体形象识别。见图案 1 和图案 2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使用以省

份名称为主体的形象标识，将“中国卫生”中英文字变更为

“XX 卫生”中英文字，其中“XX 卫生”为省份名称，例如：“北

京卫生”、“新疆卫生”，等等，以体现地区特点。见图案

3 和图案 4。 

横向图案和竖向图案的尺寸规格见详细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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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使用管理规定 

      

第一条 为规范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的使用，便于社

会和公众识别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的使用对象为全国各

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各类卫生应急队伍。 

第三条 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主要用于上述机构或

队伍在社会上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活动（包括卫生应急工作）。 

第四条 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统一使用卫生系统统一形

象标识图案中的图案 1 或图案 2。地方卫生应急队伍统一使

用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图案中的图案 3 或图案 4。 

第五条  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由图形、文字两部分组

成，使用时应当严格按照比例放大或缩小，不得随意更改图

形颜色；文字部分包括“XX 卫生”和英文译文，除在特别部位，

为突出反光识别效果，可以使用银灰色颜色外，其它任何情

况下，不得随意更改字型、颜色。应当将标识置于载体的显

著位置。 

第六条  卫生系统统一形象标识不得用于以营利为目

的的活动。 

第七条  对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使用卫生系统统一形象

标识的行为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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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卫生系

统统一形象标识在本辖区的使用和生产情况。生产此标识应

当规范，生产单位生产前应当得到卫生部门的委托或批准。 

第九条  卫生部办公厅负责此标识的使用管理工作和

本规定的解释工作。 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